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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則
１．１依據

 本規範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１．２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範圍為本編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１．３適用對象

本規範規定老人住宅之規劃設計基準。供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無需他人協助之老人為居住者之老人住宅，應符合本規範。

１．４規範之修正及替代設計

本規範應依社會之變化及技術之進步等，作必要之修正。除法規另有規定外，老人住宅之設計，應依本規範之規定。

第二章 　外部空間規劃

２．１戶外休憩空間

除有緊鄰並可供使用之外部開放空間外，老人住宅應按居住人數每人一平方公尺設置戶外休憩空間，其最小規模不得小於四公尺乘以四公尺。休憩空間應設置戶外桌椅等供休憩使用之設施。戶外步行空間之寬度應有九十公分以上，其有高低差時，儘可能設置為坡道。戶外空間包含陽臺、敞廊、平臺等，得考慮防風、避雨，以及留有足夠讓輪椅迴轉的空間，並達到通行的便利。

２．２人行道安全措施

人行道之路緣高於車道不得超過二十公分，人行道至車道之路緣開口斜坡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十二。戶外地面設置之排水溝格柵方向應和行進方向垂直，格柵淨孔距不得大於一‧三公分。

２．３室外引導通路

  

	2.3.1
	室外引導通路淨寬度應在一‧二公尺以上，坡度不得大於一比十二，坡道長度每九公尺或在轉折處應設置長度一‧五公尺以上之平臺，坡度在一比二十以下時，平臺間隔可放寬至十八公尺，坡度大於一比二十且高低差大於六十公分者，應設置扶手。

	2.3.2
	室外引導通路連接戶外出入口設置之門檻高度不得大於二公分，並應在室內及室外設置深度一‧五公尺以上之輪椅等候空間。


第三章　居住單元與居室服務空間規劃

３．１居住單元組合方式

老人住宅之居住單元規劃，得視服務對象及訂定之營運計畫，由單人房或夫妻房等單獨組合或混合組合。單人房組合得按性別予以適當的分區。

３．２基本簇群規劃原則

居住單元規劃考量老人生活對安寧、舒適、私密性及日常活動交誼等需求，適當配置生活簇群，宜以六人至十人組成基本簇群。

３．３生活簇群配置

宜以三個以上基本簇群組成生活簇群，應設置餐廳，公共廚房，公共洗衣間，並提供一處戶外共同活動空間。

３．４臥室設置及規劃設計原則

臥室擺設之床位應有二面以上可供上下床。臥室應考慮隔音、容易避難及輪椅使用空間。

３．５浴室及廁所規劃設計原則

浴室及廁所以每一居住單元設置一處為原則，其寬度及深度均不得小於一‧ 八公尺，但廁所及洗手臺使用部分與沐浴使用之部份以固定隔間或防水拉門分隔，能確保廁所及洗手臺地坪維持乾燥者，廁所及洗手臺使用部分之長度及寬度淨尺寸分別不小於一‧六公尺及一‧五公尺，其配置應使老人方便到達及考慮老人與輪椅使用者之容易使用。居住單元未設浴廁者，與其最近之浴廁距離不得大於十公尺。浴廁出入口高低差應為二公分以下，門扇應採外開式推門或橫拉門，並可由外面拆卸以利緊急救援，浴廁及臥室應設置呼救系統，並得考慮設計防震、防火構造，以作為就地避難場所。

３．６廚房配置及廚具設計原則

廚房料理臺應有合理之配置，並考量身高之不同，物品陳列要能取用方便。必要時得設可昇降之料理臺。餐桌及餐具存放櫥之空間留設，應考量老人遲緩行動之便利及輪椅迴轉之空間，其每一處面積不得小於四‧五平方公尺。

３．７陽臺及平臺規劃設計原則

室內至陽臺、平臺等出入口之高低差應在十六公分以下，並考慮輪椅出入，至少每二戶陽臺間應相連通，陽臺之間應為容易開關之推開門，以供緊急救援人員得從陽臺進入救援。但依照本規則總則編第三條規定提具防火性能設計計畫書（包含緊急救援計畫）及評定書，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者，得依緊急救援計畫設置救援設施，不受陽臺應相連通之限制。

第四章　共用服務空間

４．１樓梯及平臺寬度、梯級尺寸

樓梯應有充足的採光及照明，並應設置緊急照明燈。樓梯淨寬度應大於九十公分，樓梯二側均應設置扶手且不得於平臺上設置梯階或使用旋轉梯。凡樓梯轉角平臺之向上梯級應退縮一階併入為平臺。但平臺寬度大於一‧四公尺者免退縮。設計時，所有樓梯之級深級高應統一，樓梯出口並應標示樓層號碼，室內樓梯之級高及級深依下列公式計算：

65≧2r+t≧55且r≦18，t≧26，r / t≦7/11

r：級高          t：級深

４．２室內走廊

室內走廊應平順，具自然通風採光，寬度為一‧四公尺以上，二側應設置扶手，轉彎之牆角應為順緩修邊或防撞處理。走廊高低處、轉角處均應設照明燈或踏步燈，地板並應使用防滑材料。

４．３走廊及樓梯之扶手

扶手高度距地板完成面或梯級踏步鼻端起算七十五公分至八十五公分，扶手直徑應為二‧八公分至四公分，採橢圓或扁平握把者，週長在十二公分左右，並與牆面留設三公分至五公分之空隙。

４．４門廳出入口

門廳出入口應設感知自動門設備、及充足之照明。出入口處應留設步行器或輪椅存放區，其淨寬度不得小於一‧九公尺，淨深度不得小於一‧五公尺。如為防止雨水倒灌，出入口設有階梯時，應有斜坡道或設置專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昇降設備。

４．５其他設施

 為服務居住者生活需求，得考慮設置相關其他服務設施。

第五章　公共服務空間

５．１設置與配置原則

老人住宅應設置交誼室、公共餐廳、公共廚房及辦公室等公共服務空間。交誼室、公共餐廳、廚房等空間配置應使老人方便到達，並考慮老人及輪椅使用者之便利性。

５．２交誼室設置及規劃設計原則

交誼室得在每一樓層或大廳入口設置，均應採光通風良好，具有透視戶外之良好視野，並考量延伸至戶外平臺或陽臺。

５．３服務管理室

 服務管理室應和居住單元呼救系統相連線。

第六章　設備及設施

６．１設置原則

老人住宅設置之設備及設施應能提供老人寧靜、安全、衛生、通風採光良好之環境為原則。

６．２設備能源

老人住宅之能源得採用電力、瓦斯、石油、太陽能系統，並應遵守供應機構之安全配管及使用規定。 

6.2.1電力

按照供電公司之內線配置規則辦理並考量使用上方便安全，電源開關以距離牆角一○○公分以上為宜，設置高度應考量輪椅乘坐者易於使用。 

6.2.2瓦斯

瓦斯供應配管應設瓦斯漏氣警報及自動斷氣裝置。瓦斯器具應有燃燒中途熄滅自動切斷供氣之裝置。 

6.2.3石油

應遵守石油儲存使用安全相關規定。 

6.2.4太陽能

定期維護檢查以保持設備功能及效率。

６．３垂直上下之昇降設備

6.3.1昇降機

老人住宅若為二層樓以上之建築物，應設有昇降機，機廂深度應有足夠進出停放輪椅之空間，並加設扶手，設置後視鏡面。電梯到達時應有鈴聲能表示上下之指示，開閉時間應比一般電梯長，電梯出口應標示樓層號碼。其他如語音播報系統、副操作盤等，得視實際需要留設。 

6.3.2階梯昇降機

老人住宅為獨戶雙層住宅時，其垂直移動設備可選用階梯昇降機或個人用住宅昇降機。

６．４消防警報滅火設備

6.4.1消防設備

老人住宅除消防法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乙類場所檢討設置外，居室仍應設有煙熱感知器、緊急照明燈、ABC型滅火器、自動火災報知器、緊急廣播設備。 

6.4.2燃氣設備

老人住宅能源供應為瓦斯者，應設有瓦斯漏氣警報器及自動斷氣裝置。瓦斯器具應有燃燒中途熄滅可以自動切斷之安全裝置。 

6.4.3避難路徑

老人住宅應有鄰戶避難口以及避難路徑之留設。為避免輪椅充電時所產生的有害氣體，充電處設置於走廊時，需考慮火災發生時有足夠的逃生空間。其逃生路徑應設有緊急照明燈，設置高度應於地板面以上四十五公分範圍以內。 

6.4.4緊急通報

老人住宅之門廳及樓梯出入口附近，應有緊急呼救系統。 

6.4.5廚房設備設置原則

廚房應裝設爐火自動閉鎖控制器、自動滅火設備或自動撒水系統。

６．５全面無障礙樓地板

老人住宅室內應為全面無障礙樓地板，建造地板時需考慮其溫度及溼度，同時考慮因有跌倒情形發生，鋪面材料應考慮彈性柔軟材質。若為石片、木板、塑膠等等之材質，應為防滑處理不可磨光，並避免使用滑石粉等等保養，以免滑倒。浴室內地板採用塑膠材料時，要能防靜電發生，厚度至少要有○‧三公分，並可選擇液體注入一體成形式或熱焊併接法兩種鋪貼。

６．６室內要求

6.6.1室內櫥櫃

老人住宅為保持居室整潔，應有被具存放櫥、衣帽存放櫥、物件整理存放櫥、清掃用具存放櫥。 

6.6.2門窗

老人住宅之門淨寬度應為八十公分以上，應裝設長柄式之把手開關，並且二側均可操縱。門把高度應配合牆壁扶手，並標示開門方式（推或拉）。必要時門扇應留設通視窗；窗戶為橫拉窗，以D型把手開關，並選用圓形扣押之固定鎖。 

6.6.3安全玻璃

老人住宅之隔間、門扇、傢俱等裝設之玻璃，其常與身體有接觸可能時，應使用安全玻璃。

６．７電氣照明

6.7.1電氣設備

老人住宅之室內電氣應採用三路安全開關、專用安全迴路。切換時可選用肘碰開關或線拉式開關，並有漏電、斷電裝置。 
電源開關及插座不宜設於各角落，應以距離牆角一○○公分以上為宜。 
電源開關及插座之高度應可讓坐輪椅老人均可使用到之位置。最好與門把高度配合。 
每一房間至少有一牆面有電源開關，而交誼室若有二處出口最好有二個電源開關（三路開關）。宜採用輔助式插頭及插座，讓使用者容易使用。 

6.7.2換氣空調

老人住宅之臥室、餐廳、浴廁、脫衣室、門廳，應有冷暖換氣及空調設備。並考量室內恆溫控制、足部溫風器、生活環境數據顯示控制之裝置。 

6.7.3照明設備

老人住宅之照明設備，應考量全體照明、部分照明、夜間照明、戶外照明。樓梯間、電梯間門廳應為常時點燈或自動（感熱、光電）感應照明，防火門及出入口、平臺均應設頂燈。 

6.7.4吸塵設備

老人住宅得設計中央控制系統之吸塵設備。

６．８盥洗設備

6.8.1浴廁空間及設備規劃設計原則

老人住宅之浴廁得設置人員異常自動感應警報設備，地板應為防水、防滑、掃除容易、耐久之材質。門以拉門或摺疊門為佳，應設長柄式把手及簡易開啟開關。更衣室可與洗面臺合為一處，洗面臺應使用撥桿式龍頭或考慮設置光電感知器自動溫水給水。馬桶高度可考慮在三十七公分至四十三公分之間，宜考量有洗淨乾燥暖房便座、溫水洗淨出口水（肛門沖洗）、臭氣抽送設施（脫臭機能）、臀部乾燥設施，馬桶附近考慮設有光電感知器自動給水洗手器，並應設緊急求救通報按鍵，以及水平與Ｌ型固定扶手或搭配上下、左右可動式扶手，以便利如廁。扶手高度離地板面起八十五公分，個人特殊考量時為六十五公分至七十公分之間。共用浴廁之固定設備外，應留設直徑一五○公分之迴轉空間，並儘可能保持馬桶周圍有足夠讓照顧者使用之輔助空間，或預留輕微改造後可以確保其空間。 

6.8.2浴槽規劃設計原則

老人住宅之浴室應有熱水供應設備，使用燃氣加熱者，燃氣設備不得設於室內，並應設有供出入浴槽，或於浴盆中站立、坐下時之水平或Ｌ型固定扶手或可移動附掛式扶手及附設沖洗用輔助座椅、緊急求救通報按鍵。必要時得留設中庭觀景窗。地板距浴槽外緣高度宜為三十公分至六十公分之間，以利老人進出使用。 

6.8.3淋浴設備空間規劃設計原則

老人住宅之浴室採用淋浴設備時，淋浴間本身可當作活動處，空間寬度及深度應分別在一‧二公尺以上，並與地板同一平面，馬桶位置盡量設置於淋浴處旁，以方便從淋浴處到達。

６．９其他

6.9.1隔音、防震設計

老人住宅之室內活動空間，如歌唱戲劇室、打牌室等容易產生噪音之空間，其牆面和地板宜使用隔音、防震動之材料，並遠離居住區。 

6.9.2避難空間及救援設施

每層昇降機間、直通樓梯之梯間應設置避難空間供輪椅使用者避難及等候救援，其配置應與昇降機間、梯間相連通，併應避免與樓梯、電梯出入通行路線衝突。昇降機間及梯間含避難空間應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板及防火門窗區劃或依照安全梯構造之規定成為獨立之防火區劃，併應設置緊急照明。各樓層避難空間之合計面積不得小於該層居住人數每人○‧三平方公尺。 

6.9.3綜合服務、環境服務、維修管理及其他事項

老人住宅為達到綜合服務、環境服務、維修管理及其他事項，得設自助衣物洗濯部、被服洗滌收送服務、曬衣場、垃圾集中箱等設施。 

6.9.4停車空間設置原則

老人住宅之停車空間應有無障礙設施及設備，並有足夠輪椅順利進出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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